
財政部 函 
 

機關地址：10066臺北市中正區愛國西路2號 

陳建翰 02-27718121#1616 

 

 

受文者：如正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年7月4日 

發文字號：台財產公字第1073500629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部赴中華民國駐德國漢堡辦事處、慕尼黑辦事處、

駐波蘭華沙代表處（以下合稱外館）辦理107年度國有公

用財產管理情形實地訪查座談會紀錄3份及通案建議事

項1份，請查照並依說明二辦理。 

 

說明： 

一、本次實地訪查外館財產管理情形，承蒙貴部及外館同仁

協助及配合辦理，圓滿達成，本部特表謝忱。 

二、請貴部及外館依所附訪查紀錄表建議處理方式及通案建

議事項辦理，並請貴部於文到2個月內將處理情形彙送

本部國有財產署（涉須通案研修規範，無法於2個月內

辦竣者，請說明預計辦理期程）。 

 
正本：外交部 

副本： 

 

 

 

 



財政部 107 年度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情形檢核 

實地訪查外交部駐外機構通案建議事項 

 

一、依外交部訂頒「境外國有財產管理作業規範」（下稱境外作業

規範）第 9 點及第 10 點規定，境外國有財產之登記憑證、財

產卡、財產清冊及明細分類帳格式，由外交部另訂之。外交部

雖參照國有財產產籍管理作業要點（下稱產籍要點）第 3 點等

規定，於境外財產管理系統（下稱財管系統）設置財產登記憑

證、明細分類帳、財產卡及財產清冊等格式供駐外機構（下稱

外館）使用，惟未正式函頒通知外館。請外交部全面檢視各類

財產管理所需格式，參採本次實地訪查紀錄表所列本部建議處

理方式，依境外作業規範規定，完備訂定登記憑證等之法制作

業，以利境外財產產籍作業遵循，並請配套辦理財管系統功能

增修，以利實務運作，必要時，得洽本部國有財產署協助。 

二、境外作業規範 103 年 8 月 20 日頒布實施至今，期間國有公用

財產管理手冊及產籍要點已有修正，宜配合檢視修正；近年因

應國際間突發事件，外館未及依規定處理境外財產，採就地報

廢棄置方式，與境外作業規範第 18 點第 3 項所定處理方式不

符，經本部 106 年 3 月 2 日以台財產公字第 10600061140 號函

建議外交部斟酌實務研修境外作業規範。請一併檢討修正。 

三、建議外交部持續對外館財產管理人員辦理教育訓練，俾相關人

員熟悉財管系統操作及財產管理事宜。 

四、外交部參考本部訂頒「財產管理業務內部控制制度共通性作業

範例」，104 年 5 月 13 日訂頒「駐外機構財產管理業務內部控

制制度共通性作業規範」（下稱境外內控規範），請外館配合

財產管理實務及需要參用。本部 107 年 1 月 18 日配合實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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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及最新法令規定，修正前述共通性作業範例並函送外交部等

主管機關參採，惟外交部未配合更新境外內控規範，且本次實

地訪查發現下列情形，請外交部全面檢視修正境外內控規範，

函請外館據以辦理，並督導外館評估將財產管理高風險項目納

入內控制度，覈實辦理內部稽核，以健全財產管理： 

(一)境外內控規範部分內容須檢視修正： 

１、控制項目「國有公用財產產籍管理-財產增加」作業程序

說明與流程圖不一致。 

２、控制項目「國有公用被占用不動產之管控及處理作業」

未符本部現行作業方式。 

３、法令依據未加註最新修正日期：依行政院 105 年 12 月 30

日訂頒「政府內部控制共通性作業（含跨職能整合）範

例製作原則」所附共通性範例，法令依據均須加註最新

修訂日期，以免誤用舊法令。 

(二)部分外館未訂定內控制度及辦理內部稽核：據外館人員表示，

不盡瞭解內控定義及應辦事項，致未依規定辦理。 

五、外交部併向外館宣導事項詳附件。 



附件： 

外交部一併向駐外機構宣導事項 

 

一、依據出納管理手冊第 18 點規定，出納管理單位保險櫃內不得代

為保管私人財物。 

二、外館交際禮品應集中放置由專人保管，支用及增購情形應逐筆

登載、按月報部，備用禮品控存表（含酒類）之贈與內容應與

館（處）務日誌記載相符。 

三、公務車應依「駐外機構公務車輛換購及管理要點」規定填寫派

車單，並詳實填報行車紀錄、里程數及加油數量：依據車輛管

理手冊第 18 點第 1款規定「首長及副首長專用車仍須按日填報

行車紀錄，經首長或指定人員簽章…」；第 3 款規定「集中調

派之公務車輛，駕駛人必須取得派車單方得開車，並詳細記載

行車紀錄及加油數量於派車單上…」。 

四、公務電話應依各外館自訂之規定詳實控管，通話費超過上限者，

應填報說明或用途：外交部為外館支應同仁因公務使用相關通

信設備之通信費有所依據，並建立一致性標準，101 年 9 月 3日

函頒「駐外機構支應同仁因公使用通信設備通話費要點」，第 5

點規定，外館之副館長及館員因公務使用通信設備所衍生之通

話費用支應標準，由外館依據其業務量、辦公費及駐在國電信

費率自行訂定之，並由辦公費項下支應。 

五、非消耗性物品應詳實列冊控管：物品管理手冊第 19 點第 1款規

定，物品管理單位應設置非消耗品清冊登錄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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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 107 年度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情形檢核 

實地訪查座談會紀錄 

 
一、時間：107 年 5 月 22、23、24 日 

二、地點：中華民國駐德國漢堡辦事處（下稱漢堡辦事處） 

三、主持人： 

漢堡辦事處                              沈處長文強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陳組長美芳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單                記錄：陳建翰 

五、主席致詞：（略） 

六、座談內容：（略） 

七、結論：實地訪查結果詳附件訪查紀錄表，請外交部及漢堡辦事

處配合依建議處理方式辦理，並請主管機關外交部督導

及列管漢堡辦事處辦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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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駐德國漢堡辦事處 

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情形實地訪查紀錄表 

檢核項目 辦理情形 建議處理方式 

（一）107 年

度國有公用財

產管理自我檢

核情形 

1.外交部代表說明，依境外

國有財產管理作業規範

（下稱境外作業規範）第

37 點規定，駐外機構（下

稱外館）之財產管理單位

每年度至少實施財產管理

檢核 1 次，並對主管提出

檢核報告及改進意見；檢

核結果應併同盤點紀錄於

每年 11 月底前送請外交部

備查。本年度配合本部境

外國有財產實地訪查，已

先行電郵駐德國漢堡辦事

處（下稱辦事處）查填 107

年度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情

形自我檢核表（下稱檢核

表），並請外館俟年度盤

點完竣，併盤點紀錄依限

報外交部備查。 

2.依辦事處所列檢核表，部

分檢核項目載有校務基金

等與外交部業務無關之細

項，經外交部查告，因於

網路上誤下載教育部之檢

核表，致外館誤填。辦事

處已依外交部 107 年 5 月

23 日電傳更新檢核表查填

爾後外交部送外館查填之檢核

表，請注意其正確性；外館查

填時有疑義，亦請及時洽外交

部確認，以免誤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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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理情形 建議處理方式 

完竣。 

（二）不動產

是否依規定辦

理登記 

辦事處人員說明，無經管國

有不動產，辦公廳舍及處長

職務宿舍均係租用。 

無。 

（三）不動產

管理、使用及

收益是否符合

規定 

辦事處人員說明，承租之辦

公廳舍僅供該處人員辦公使

用，無提供他人使用收益或

被占用情形。 

無。 

（四）財產產

籍管理及財產

帳之處理是否

符合規定 

1.依會場陳列資料，辦事處

財產 106 年度盤點情形如

下： 

(1)106 年 12 月 4 日至 22 日

由黃秘書庭芸實地辦理財

產盤點，會計葉秘書慧芳

協助，盤點結果帳物相

符，已將盤點結果作成盤

點紀錄，載明實施盤點發

現財產管理須改進事項及

處理方式簽請首長核閱，

107 年 1 月 8 日報請外交

部備查。 

(2)盤點時未訂定盤點實施計

畫，惟盤點紀錄說明一記

載依據該年度國有公用財

產盤點實施計畫辦理；盤

點之財產含機械及設備

（44 件）、交通及運輸設

備（11 件）、雜項設備

（62 件）共 117 件，惟盤

1.依境外作業規範第 21 點、

第 22 點及第 37 點規定，

財產管理單位每 1 年度至少

實施盤點 1 次，並作成盤點

紀錄，盤點紀錄應註明盤點

日期及結果，盤點完竣，應

將財產盤存情形連同盤點紀

錄報請核閱，盤點紀錄應於

每年 11 月底前送請外交部

備查。盤點前，請訂定盤點

實施計畫，計畫內容應包含

盤點範圍、實施方式及流程

等事項，以利盤點工作進

行。盤點統計表應完整表達

財產類別及盤點結果，請辦

事處依上述規定辦理。 

2.為利各機關執行盤點工作，

本部國有財產署訂有財產盤

點實施計畫及盤點紀錄範

例，可至該署網站「機關服

務/國有公用財產園地/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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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理情形 建議處理方式 

點統計表列為雜項設備

117 件。 

2.依會場陳列資料，經管財

產已設置財產明細分類

帳、財產卡及財產明細清

冊等，有以下情形： 

(1)財產明細分類帳由外交部

設置異動，依外交部提供

小客車等財產明細分類

帳，減少金額及本期折舊

金額欄填載錯誤。 

(2)財產卡管理資料項下材質

欄位未填載；型式、單位

欄位部分未填載；小客車

財產卡及財產明細清冊最

低使用年限誤載為 5 年。

據辦事處人員說明，財產

最低使用年限係由外交部

於境外財產管理系統（下

稱財管系統）預設。 

(3)動產已辦理折舊，惟未於

財產卡管理資料項下價值

欄位填載折舊後金額及未

於帳務資料項下各欄位填

載相關資料。財產明細清

冊帳面價值欄位分別填載

入帳金額及累計折舊金

額。依辦事處人員說明，

財管系統所設財產卡及財

財產產籍管理/相關範例/盤

點相關範例」下載參考使

用。 

3.動產財產卡管理資料項下各

欄位，請依實際管理情形填

載；最低使用年限欄位，請

依行政院所訂「財物標準分

類」規定填載，小客車最低

使用年限為 10 年，因涉財

管系統預設之財產卡及財產

明細清冊最低使用年限資料

修正，請外交部洽系統維護

廠商協助辦理。 

4.財產明細分類帳減少金額欄

位，應填列該項財產當期價

值實際減少金額（如部分毀

損造成財產價值降低），財

產折舊金額應於本期折舊欄

位表達；動產辦理折舊後，

應於財產卡管理資料項下價

值欄位填載折舊後金額及於

帳務資料項下各欄位填載相

關資料，以呈現帳面金額；

財產明細清冊帳面價值欄位

應表達折舊後價值。財管系

統設計功能不符前述規定部

分，請外交部洽系統維護廠

商協助修正。 

5.依境外作業規範第 10 點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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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理情形 建議處理方式 

產明細清冊折舊相關欄

位，由外交部異動。 

(4)個人電腦財產以主機列

帳，螢幕等附屬設備另外

列管。據辦事處人員說

明，螢幕等設備因與電腦

主機非屬同一採購案，故

未合併列帳。 

(5)財產卡管理資料項下保管

單位欄位、財產明細清冊

組別、財產盤點表組別、

財產標籤表頭、組別及存

置地點分別填載駐漢堡辦

事處、新聞組、領務組。

3.經管財產價值已依國有財

產產籍管理作業要點規定

辦理。 

4.依會場陳列資料及辦事處

人員說明，經管動產 106

年及 107 年無因故滅失、

毀損、拆除或改裝，或未

達使用年限辦理報廢報損

情形。已逾最低使用年限

不堪使用須辦理報廢之 15

件財產，已依境外作業規

範等規定辦理，惟其中 1

件（圖形掃描器 3140304-

06-000090）報廢減損原因

列為重複列帳，經查明釐

定，財產卡之登錄，以一物

一卡為原則。多種財產組成

或附有設備之財產，應以組

成或主體之財產設卡，並將

各組成之財產及設備登入財

產卡。經管個人電腦建議將

主機列為主體財產，其餘螢

幕等列為附屬設備。惟如考

量實務管理作業，非以組合

財產列帳，而分別列帳者，

因螢幕等設備較易損壞、常

有更新及搬移情形，應注意

加強管理。 

6.辦事處無依業務分組辦事，

為境外財產管理一致性，請

外交部就辦事處經管財產

帳、卡、相關清冊及標籤等

格式表頭統一以辦事處名義

顯示，如需以業務類別區分

其財產屬性，可新增業務類

別欄位以資區隔。 

7.辦事處經管財產應依境外作

業規範第 15 點規定，按照

財產分類編號於財產明顯處

逐一黏訂標籤。若有新舊標

籤併存於同一財產，易造成

混淆，為利盤點管理，應撕

除舊標籤。 

8.為免財產經常使用造成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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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理情形 建議處理方式 

清原因為汰換，將辦理更

正。 

5.實地抽盤辦事處使用單位

保管個人電腦等 20 件財

產，均盤有實物，惟查有

以下情形： 

(1)2 輛小客車未黏貼標籤。 

(2)黃秘書辦公室之辦公電腦

桌櫃組新舊標籤併存。 

(3)據辦事處人員說明，目前

使用之財產標籤材質有易

脫落情形，且財產標籤套

印會產生部分標籤作廢情

形。 

脫落，財產標籤請選擇經久

耐用材質。財產標籤套印產

生部分標籤作廢情形，請查

明究係人員操作造成或財管

系統問題，如為系統問題，

請外交部洽廠商協助處理。

（五）珍貴財

產管理情形 

辦事處人員說明，無經管珍

貴財產。 

無。 

（六）智慧財

產 權 （ 專 利

權、著作權、

商 標 權 ） 管

理、使用及收

益情形 

1、有無經管智

慧財產權 

辦事處人員說明，無經管智慧

財產權。 

無。 

2、建立活化運

用推動機制、

管考制度及運

用智慧財產權

獲得收益情形 

無經管智慧財產權，爰未建立

活化運用推動及管考機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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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理情形 建議處理方式 

（七）內部控

制 （ 下 稱 內

控）作業辦理

情形 

1、有無訂定財

產管理業務內

控制度 

辦事處人員說明，外交部 104

年 5 月 13 日外秘庶字第

10435511060 號函頒「駐外機

構財產管理業務內部控制制

度共通性作業規範」（下稱

境外內控規範），請外館配

合財產管理實務及需要參

用。辦事處未另訂內控制度

及辦理內控自評，僅依境外

內控規範所列作業說明及流

程圖辦理財產增加、增減

值、減損及盤點等。 

為確保財產管理工作完善，請

外交部督導辦事處訂定內控制

度，並就本次訪查結果須檢討

改善之項目涉高風險業務者

（如財產登帳製卡等作業），

審慎評估納入內控機制。 

2、有無依「政

府內部控制監

督作業要點」

規定執行內部

稽核工作 

辦事處人員說明，未辦理內

部稽核工作。 

為確保財產管理工作完善，請

外交部督導辦事處就本次訪查

結果須檢討改善項目（如財產

登帳製卡等作業），依「政府

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規定

執行內部稽核工作，包含擬定

稽核計畫、蒐集稽核佐證資料

及製作稽核紀錄等。 

 

 



財政部 107 年度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情形檢核 

實地訪查座談會紀錄 

 
一、時間：107 年 5 月 25、28 日 

二、地點：中華民國駐德國慕尼黑辦事處（下稱慕尼黑辦事處） 

三、主持人： 

慕尼黑辦事處                            許處長聰明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陳組長美芳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單                記錄：陳建翰 

五、主席致詞：（略） 

六、座談內容：（略） 

七、結論：實地訪查結果詳附件訪查紀錄表，請外交部及慕尼黑辦

事處配合依建議處理方式辦理，並請主管機關外交部督

導及列管慕尼黑辦事處辦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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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駐德國慕尼黑辦事處 

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情形實地訪查紀錄表 

檢核項目 辦理情形 建議處理方式 

（一）107 年度國

有公用財產管理自

我檢核情形 

1.外交部代表說明，依境

外國有財產管理作業規

範（下稱境外作業規

範）第 37 點規定，駐外

機構（下稱外館）之財

產管理單位每年度至少

實施財產管理檢核 1

次，並對主管提出檢核

報告及改進意見；檢核

結果應併同盤點紀錄於

每年 11 月底前送請外交

部備查。本年度配合本

部境外國有財產實地訪

查，已先行電郵駐德國

慕尼黑辦事處（下稱辦

事處）查填 107 年度國

有公用財產管理情形自

我檢核表（下稱檢核

表），並請外館俟年度

盤點完竣，併盤點紀錄

依限報外交部備查。 

2.依會場陳列資料及辦事

處人員說明，外交部原

電郵檢核表有誤，已依

該部 107 年 5 月 23 日電

傳更新檢核表查填完

竣。惟有下列情形： 

1.爾後外交部送外館查填之檢

核表，請注意其正確性；

外館查填時有疑義，亦請

及時洽外交部確認，以免

誤填。 

2.爾後請辦事處覈實辦理自我

檢核及查填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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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理情形 建議處理方式 

(1)檢核項目（三）4 填

載，經管國有動產無用

途廢止情形。惟辦事處

實際已就經管逾使用年

限且不堪使用之投影機

等動產辦竣報廢及依規

定處理。 

(2)檢核項目（三）5 填

載，經管動產有因故滅

失、毀損、拆卸或改

裝，或未達使用年限，

辦理報廢或報損情形。

惟查會場陳列資料及辦

事處人員說明，實際無

該情事，屬誤繕。 

（二）不動產是否

依規定辦理登記 

辦事處人員說明，無經管

國有不動產，辦公廳舍、

檔案庫房及處長職務宿舍

均係租用。 

無。 

（三）不動產管

理、使用及收益是

否符合規定 

辦事處人員說明，承租之

辦公廳舍除供該處人員辦

公使用，尚提供國家安全

局派駐人員使用，並無提

供他人使用收益或被占用

情形。 

無。 

（四）財產產籍管

理及財產帳之處理

是否符合規定 

1.依會場陳列資料及辦事

處人員說明財產盤點情

形如下： 

(1)辦事處 106 年度及 107

1.依境外作業規範第 21 點、

第 22 點及第 37 點規定，

財產管理單位每 1 年度至

少實施盤點 1 次，並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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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理情形 建議處理方式 

年度財產盤點分別於

106 年 10 月 16 日至 30

日及 107 年 5 月 24 日

由吳副領事忻宇實地辦

理，盤點結果帳物相

符，已將盤點結果作成

盤點紀錄，載明實施盤

點發現財產管理須改進

事項及處理方式簽請首

長核閱。106 年度盤點

結果於同年 10 月 30 日

報請外交部備查。107

年度盤點結果將併檢核

表擇期報請外交部備

查。 

(2)盤點時未訂定盤點實施

計畫，惟盤點紀錄說明

一記載依據該年度國有

公用財產盤點實施計畫

辦理。 

2.依會場陳列資料，經管

財產已設置財產明細分

類帳、財產卡及財產明

細清冊等，有以下情

形： 

(1)財產明細分類帳由外交

部設置異動，依外交部

提供小客車等財產明細

分類帳，減少金額及本

盤點紀錄，盤點紀錄應註

明盤點日期及結果，盤點

完竣，應將財產盤存情形

連同盤點紀錄報請核閱，

盤點紀錄應於每年 11 月底

前送請外交部備查。盤點

前，請訂定盤點實施計

畫，計畫內容應包含盤點

範圍、實施方式及流程等

事項，以利盤點工作進

行。請辦事處依上述規定

辦理。 

2.為利各機關執行盤點工作，

本部國有財產署訂有財產

盤點實施計畫及盤點紀錄

範例，可至該署網站「機

關服務/國有公用財產園地

/公用財產產籍管理/相關

範例/盤點相關範例」下載

參考使用。 

3.動產財產卡管理資料項下材

質欄位，請依動產主要材

質填載；最低使用年限欄

位，請依行政院所訂「財

物標準分類」規定填載，

小客車最低使用年限為 10

年，因涉財管系統預設之

財產卡及財產明細清冊最

低使用年限資料修正，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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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理情形 建議處理方式 

期折舊金額欄位填載錯

誤。 

(2)財產卡管理資料項下材

質欄位未填載；單位欄

位部分未填載；小客車

財產卡及財產明細清冊

最低使用年限誤載為 5

年。據辦事處人員說

明，財產最低使用年限

係由外交部於境外財產

管理系統（下稱財管系

統）預設。 

(3)動產已辦理折舊，財產

卡管理資料項下新增帳

面價值欄位顯示折舊後

金額，價值欄位填載原

值；未於帳務資料項下

各欄位填載相關資料。

財產明細清冊帳面價值

欄位分別填載入帳金額

及累計折舊金額。依辦

事處人員說明，財管系

統所設財產卡及財產明

細清冊折舊相關欄位，

由外交部異動。 

(4)個人電腦列為組合財

產，除主機，尚含鍵

盤、滑鼠，惟財產卡附

屬 設 備 欄 空 白 （ 如

外交部洽系統維護廠商協

助辦理。 

4.財產明細分類帳減少金額欄

位，應填列該項財產當期

價值實際減少金額（如部

分毀損造成財產價值降

低），財產折舊金額應於

本期折舊欄位表達；經管

動產辦理折舊後，應於財

產卡管理資料項下價值欄

位填載折舊後金額及於帳

務資料項下各欄位填載相

關資料，以呈現帳面金

額；財產明細清冊帳面價

值欄位應表達折舊後價

值。財管系統設計功能不

符前述規定部分，請外交

部洽系統維護廠商協助修

正。 

5.依境外作業規範第 10 點規

定，財產卡之登錄，以一

物一卡為原則。多種財產

組成或附有設備之財產，

應以組成或主體之財產設

卡，並將各組成之財產及

設備登入財產卡。經管個

人電腦列為組合財產，請

依上述規定登記財產卡。 

6.辦事處無依業務分組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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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理情形 建議處理方式 

3140101-03-008655 含

滑 鼠 ； 3140101-03-

010312 含 鍵 盤 及 滑

鼠）。 

(5)財產卡、財產明細清

冊、動產減損清冊、財

產盤點表及財產標籤

「表頭」分別填載駐慕

尼黑辦事處、駐慕尼黑

辦事處新聞組、駐慕尼

黑辦事處領務組。 

(6)財產卡管理資料項下保

管單位欄位、財產明細

清冊、財產已逾最低使

用年限報廢申請單、財

產盤點表「組別」分別

填載駐慕尼黑辦事處、

新聞組、領務組。 

3.經管財產價值已依國有

財產產籍管理作業要點

規定辦理。 

4.依會場陳列資料及辦事

處人員說明，經管動產

106 年及 107 年無因故滅

失、毀損、拆除或改

裝，或未達使用年限辦

理報廢報損情形。已逾

最低使用年限不堪使用

須辦理報廢之 24 件財

為境外財產管理一致性，

請外交部就辦事處經管財

產帳、卡、相關清冊及標

籤等格式表頭統一以辦事

處名義顯示，如需以業務

類別區分其財產屬性，可

新增業務類別欄位以資區

隔。 

7.依境外作業規範第 30 點規

定，境外國有財產損毀，

致失原有效能不能修復，

或經評估修復而不經濟

者，得依「各機關財物報

廢分級核定金額表」規定

予以報廢。經管監視系統

（4050402-14-000073）報

廢，請依上述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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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理情形 建議處理方式 

產，已依境外作業規範

等規定辦理。 

5.監視系統（4050402-14-

000073）99 年 10 月 15

日取得，最低使用年限 8

年，已損壞待辦理報

廢。 

6.實地抽盤辦事處使用單

位保管空氣滅菌清淨機

等 20 件財產，均盤有實

物，並有黏貼標籤。 

（五）珍貴財產管

理情形 

辦事處人員說明，無經管

珍貴財產。 

無。 

（六）智慧財產權

（專利權、著作

權、商標權）管

理、使用及收益情

形 

1、有無經管智慧

財產權 

辦事處人員說明，未經管

智慧財產權，惟刻設計辦

事處象徵商標，將依法取

得商標權，以利外交業務

推展及後續授權運用。 

倘取得商標權，請依國有財產

法第 21 條及境外作業規範第

10 點規定，設置國有權利財

產卡及明細分類帳。 

2、建立活化運用

推動機制、管考制

度及運用智慧財產

權獲得收益情形 

無經管智慧財產權，爰未

建立活化運用推動及管考機

制。 

俟取得商標權，請建立活化

運用機制，加強推動。 

（七）內部控制

（下稱內控）作業

辦理情形 

1、有無訂定財產

管理業務內控制度 

辦事處人員說明，外交部

104 年 5 月 13 日外秘庶字

第 10435511060 號 函 頒

「駐外機構財產管理業務

內部控制制度共通性作業

為確保財產管理工作完善，請

外交部督導辦事處訂定內控制

度，並就本次訪查結果須檢討

改善之項目涉高風險業務者

（如財產登帳製卡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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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理情形 建議處理方式 

規範」（下稱境外內控規

範），請外館配合財產管

理實務及需要參用。辦事

處未另訂內控制度及內控

自評，僅依境外內控規範

所列作業說明及流程圖辦

理財產增加、增減值、減

損及盤點等。 

審慎評估納入內控機制。 

2、有無依「政府

內部控制監督作業

要點」規定執行內

部稽核工作 

辦事處人員說明，未辦理

內部稽核工作。 

為確保財產管理工作完善，請

外交部督導辦事處就本次訪查

結果須檢討改善項目（如財產

登帳製卡等作業），依「政府

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規定

執行內部稽核工作，包含擬定

稽核計畫、蒐集稽核佐證資料

及製作稽核紀錄等。 

 

 



財政部 107 年度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情形檢核 

實地訪查座談會紀錄 

 
一、時間：107 年 5 月 29、30 日 

二、地點：中華民國駐波蘭華沙代表處（下稱華沙代表處） 

三、主持人： 

華沙代表處                              施代表文斌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陳組長美芳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單                記錄：陳建翰 

五、主席致詞：（略） 

六、座談內容：（略） 

七、結論： 

(一)實地訪查結果詳附件訪查紀錄表，請外交部及華沙代表處

配合依建議處理方式辦理，並請主管機關外交部督導及列

管華沙代表處辦理情形。 

(二)華沙代表處對於本次本部來訪相當重視，充分準備受檢資

料。經本部訪查結果，該處訂有年度財產盤點計畫及財產

管理內控制度，確實辦理財產管理自我檢核及財產盤點作

業，財產管理情形良好，建議對相關人員予以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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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駐波蘭華沙代表處 

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情形實地訪查紀錄表 

檢核項目 辦理情形 建議處理方式 

（一）107 年

度國有公用財

產管理自我檢

核情形 

1.外交部代表說明，依境外

國有財產管理作業規範

（下稱境外作業規範）第

37 點規定，駐外機構（下

稱外館）之財產管理單位

每年度至少實施財產管理

檢核 1 次，並對主管提出

檢核報告及改進意見；檢

核結果應併同盤點紀錄於

每年 11 月底前送請外交部

備查。本年度配合本部境

外國有財產實地訪查，已

先行電郵駐波蘭華沙代表

處（下稱代表處）查填 107

年度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情

形自我檢核表（下稱檢核

表），並請外館俟年度盤

點完竣，併盤點紀錄依限

報外交部備查。 

2.依會場陳列資料及代表處

人員說明，外交部原電郵

檢核表有誤，已依該部 107

年 5 月 23 日電傳更新檢核

表查填完竣。惟有下列情

形： 

(1)檢核項目（三）4 填載，

經管國有動產無用途廢止

1.爾後外交部送外館查填之檢

核表，請注意其正確性；外

館查填時有疑義，亦請及時

洽外交部確認，以免誤填。

2.爾後請代表處依實際管理情

形查填檢核表。 

 

第 1 頁，共 6 頁 



檢核項目 辦理情形 建議處理方式 

情形。惟代表處實際已就

經管逾使用年限且不堪使

用之個人電腦等動產辦竣

報廢及依規定處理。 

(2)檢核項目七（二）填載，

已依「政府內部控制監督

作業要點」規定執行內部

稽核工作。惟會場未陳列

內部稽核資料，經代表處

人員說明，未辦理內部稽

核。 

（二）不動產

是否依規定辦

理登記 

代表處人員說明，無經管國

有不動產，辦公廳舍及代表

職務宿舍均係租用。 

無。 

（三）不動產

管理、使用及

收益是否符合

規定 

代表處人員說明，承租之辦

公廳舍除供該處人員辦公使

用，尚提供經濟部（經濟

組）、教育部（教育組）及

國家安全局派駐人員使用，

並無提供他人使用收益或被

占用情形。 

無。 

（四）財產產

籍管理及財產

帳之處理是否

符合規定 

1.依會場陳列資料及代表處

人員說明財產盤點情形如

下： 

(1)代表處訂有 107 年度盤點

實施計畫，預計進行 2 次

盤點，第 1 次於 107 年 3

月 30 日至 4 月 6 日檢查

本處（含配屬單位）及代

1.動產財產卡管理資料項下各

欄位，請依實際管理情形填

載；最低使用年限欄位，請

依行政院所訂「財物標準分

類」規定填載，旅行車及小

客車最低使用年限為 10

年，因涉財管系統預設之財

產卡及財產明細清冊最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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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職務宿舍財產，第 2 次

於 107 年 11 月 5 日至 21

日檢查業務組（部派同

仁）、經濟組、教育組及

雇員辦公室財產。 

(2)已依盤點實施計畫期程於

107 年 3 月 30 日至 4 月 6

日由李秘書俊志（總務業

務）及葉秘書佳韻（會計

兼政風業務）進行本處

（含配屬單位）及代表職

務宿舍財產盤點，盤點結

果帳物相符，已將盤點結

果作成盤點紀錄，載明實

施盤點發現財產管理須改

進事項及處理方式簽請首

長核閱，107 年 5 月 4 日

報請外交部備查。 

2.依會場陳列資料，經管財

產已設置財產明細分類

帳、財產卡及財產明細清

冊等，有以下情形： 

(1)財產明細分類帳由外交部

設置異動，依外交部提供

小客車等財產明細分類

帳，減少金額及本期折舊

金額欄位填載錯誤。 

(2)財產卡管理資料項下材質

欄位未填載；型式、單位

用年限資料修正，請外交部

洽系統維護廠商協助辦理。

2.財產明細分類帳減少金額欄

位，應填列該項財產當期價

值實際減少金額（如部分毀

損造成財產價值降低），財

產折舊金額應於本期折舊欄

位表達；經管動產辦理折舊

後，應於財產卡管理資料項

下價值欄位填載折舊後金額

及於帳務資料項下各欄位填

載相關資料，以呈現帳面金

額；財產明細清冊帳面價值

欄位應表達折舊後價值。財

管系統設計功能不符前述規

定部分，請外交部洽系統維

護廠商協助修正。 

3.為境外財產管理一致性，請

外交部就代表處經管財產

帳、卡、相關清冊及標籤等

格式表頭統一以代表處名義

顯示，如需以業務類別區分

其財產屬性，可新增業務類

別欄位以資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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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部分未填載；旅行車

及小客車財產卡及財產明

細清冊最低使用年限誤載

為 5 年。據代表處人員說

明，財產最低使用年限係

由外交部於境外財產管理

系統（下稱財管系統）預

設。 

(3)動產已辦理折舊，於財產

卡管理資料項下新增帳面

價值欄位顯示折舊後金

額，價值欄位填載原值；

未於帳務資料項下各欄位

填載相關資料。財產明細

清冊帳面價值欄位分別填

載入帳金額及累計折舊金

額。依代表處人員說明，

財管系統所設財產卡及財

產明細清冊折舊相關欄

位，由外交部異動。 

(4)財產卡管理資料項下保管

單位欄位、財產明細清冊

組別欄位及財產已逾最低

使用年限報廢申請單組別

欄位分別填載駐波蘭代表

處、新聞組、教育組、領

務組、經濟組。 

3.經管財產價值已依國有財

產產籍管理作業要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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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 

4.依會場陳列資料及代表處

人員說明，經管動產 106

年及 107 年無因故滅失、

毀損、拆除或改裝，或未

達使用年限辦理報廢報損

情形。已逾最低使用年限

不堪使用須辦理報廢之 96

件財產，已依境外作業規

範等規定辦理。 

5.實地抽盤代表處等使用單

位保管個人電腦等 20 件財

產，均盤有實物，並有黏

貼標籤。個人電腦列為組

合財產，以主機列帳，其

餘之螢幕、鍵盤及滑鼠列

為附屬設備。 

（五）珍貴財

產管理情形 

代表處人員說明，無經管珍

貴財產。 

無。 

（六）智慧財

產 權 （ 專 利

權、著作權、

商 標 權 ） 管

理、使用及收

益情形 

1、有無經管智

慧財產權 

代表處人員說明，未經管智

慧財產權。經訪談經濟組及

教育組人員，無相關國際合

作研究計畫，故無透過合作

計畫取得國有財產（如動

產、權利）情形。 

無。 

2、建立活化運

用推動機制、

無經管智慧財產權，爰未建立

活化運用推動及管考機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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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考制度及運

用智慧財產權

獲得收益情形 

（七）內部控

制 （ 下 稱 內

控）作業辦理

情形 

1、有無訂定財

產管理業務內

控制度 

代表處人員說明，外交部 104

年 5 月 13 日外秘庶字第

10435511060 號函頒「駐外機

構財產管理業務內部控制制

度共通性作業規範」（下稱

境外內控規範），請外館配

合財產管理實務及需要參

用。代表處依境外內控規範

訂定該處財產增加、移動、

增減值等內控制度，惟未辦

理內控自評。預計併本年度

第 2 次財產盤點，實施內控

自評。 

為確保財產管理工作完善，請

外交部督導代表處就本次訪查

結果須檢討改善之項目涉高風

險業務者（如財產登帳製卡等

作業），審慎評估納入內控機

制。 

2、有無依「政

府內部控制監

督作業要點」

規定執行內部

稽核工作 

代表處人員表示，以前年度

未辦理內部稽核工作，107 年

度將併第 2 次財產盤點，實

施內部稽核工作。 

為確保財產管理工作完善，請

外交部督導代表處就本次訪查

結果須檢討改善項目，依「政

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規

定執行內部稽核工作，包含擬

定稽核計畫、蒐集稽核佐證資

料及製作稽核紀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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